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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关于印发云南省企业

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工信规〔2018〕1 号）、《中

共西双版纳州委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西发〔2023〕15 号）、《关于印发

〈西双版纳州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2022—

191）、《关于印发〈西双版纳州级企业技术中心财政补贴资金实施

细则（暂行）〉的通知》（2022—203）以及《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办

公室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双版纳州文旅康养

等七个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

（西办发〔2023〕7 号）。

二、政策有效期

2023—2025 年。

三、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

对橡胶、普洱茶产业通过认定为当年国家级、省级、州级企业

技术中心的给予奖补。

支持方向：橡胶产业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州级企业

技术中心的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资金支持；普洱

茶产业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州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分别给

予 5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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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申报单位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登记设立、在西双版

纳州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并已建立企业技术中心

且正常运行两年以上。

四、申报材料

根据管理办法及当年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的通知，企业自愿

向所在地县市工信部门提出申请，并准备《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申请

报告》、《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五、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从申报

到办结约 60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西双版纳州工业和信息化局技术创新与企业投资科，

0691—2122668。

根据当年州工业和信息化

局发布的通知，企业自愿

向所在地县市工信部门提

出申请并按要求填报申请

材料

各县市工信部门对企业上

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并将

推荐企业的申请材料和推

荐文件报送州工业和信息

化局

由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组

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

行初评、评审、现场核

查验收

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进

行综合审查，在州工业

和信息化局门户网站予

以公示

发文通知认定结果，及时

函告橡胶、普洱茶产业专

班对接财政部门拨款

财政部门拨付支持资金


